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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委员会

2023 年第 52 次审议会议

结果公告

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委员会2023年第52次审议会议于

2023 年 6 月 15 日召开，现将会议审议情况公告如下：

一、审议结果

（一）华懋（厦门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再融资）：

符合发行条件、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。

（二）吉林省中研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首发）：符合

发行条件、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。

（三）华电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首发）：符合发行条

件、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。

二、上市委会议现场问询的主要问题

（一）华懋（厦门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请发行人代表：（1）结合发行人对徐州博康与东阳华芯的

投资规划，相关信息披露前后是否一致，主要投资方是否存在潜

在的控制权纠纷或未披露的协议约定，零对价受让东阳华芯 11%

股权的商业合理性等，说明是否符合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

理办法》有关财务性投资的规定；（2）结合发行人激励对象放

弃可行权股票期权、2022 年下半年收入和利润大幅增长以及长

期股权投资、应收账款与存货减值计提等对净资产收益率的影响，

说明发行人是否符合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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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相关发行条件。请保荐代表人发表明确意见。

（二）吉林省中研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

请发行人代表：（1）结合竞争对手在国内产能布局、下游

客户自建产能，以及报告期内产销情况，说明发行人是否具备较

强成长性；（2）说明 2022 年大幅增加氟酮采购量的原因及合理

性，以及保障主要原材料供应的措施；（3）结合公司产品技术

性能，说明从 PEEK 材料进入 PEEK 制品领域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以

及新增产能的具体消化措施。请保荐代表人发表明确意见。

（三）华电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1.请发行人代表结合实际控制人与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新

能源发电业务现有项目及发展规划、避免同业竞争和减少关联交

易的措施及承诺等，说明相关措施及承诺履行是否具有可行性及

后续相关安排。请保荐代表人发表明确意见。

2.请发行人代表结合可再生能源补贴政策及补贴核查工作、

应收账款及固定资产规模较大等，说明收入冲减是否完整准确，

相关资产减值计提是否充分，核查进展对发行人经营业绩是否造

成重大影响，相关风险揭示是否充分。请保荐代表人发表明确意

见。

3.请发行人代表结合长短期借款等主要负债构成、期限及到

期本息、应收账款收回的长周期对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的影响、发

行人资信及相关信用额度、偿债资金安排以及重大资产支出等情

况，说明发行人是否存在重大偿债风险。请保荐代表人发表明确

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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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请发行人代表结合拟公开发行股份比例上限、募投项目规

模、资金使用安排等，说明：（1）本次募集资金公开发行股份

比例上限设定是否合理，募集资金是否有上限安排；（2）募集

资金用途未对应到具体项目、未选取主要项目进行投资概算和效

益测算的原因及合理性，募投项目相关信息披露是否充分。请保

荐代表人发表明确意见。

三、需进一步落实事项

（一）华懋（厦门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无。

（二）吉林省中研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

无。

（三）华电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请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中补充披露募投重点项目的投资概

算和效益测算情况。

上海证券交易所

上市审核委员会

2023 年 6 月 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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